
湖南省财政厅

湘财金指〔2015〕6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拨付县级融资性担保

体系建设资金的通知
湖南农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根据4月20日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和省财政厅、省政府金融办《关于加快推进县级中小微企业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的通知》（湘财金〔2014〕36号），我厅对你公司已开展业务进行了核实，确认你公司46个县市办事处和4个参股的国有担保公司符合拨款条件，现以省财政股权方式投入你公司5亿元，作为你公司资本金，用于县市办事处担保业务运营专项资金或新设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本金，标准为每个县市办事处和参股国有担保公司1000万元。请相应列入2015年政府收支分类支出功能科目第2179901项“其他金融支出”，支出经济科目第30499类“其他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 

此股权投资产生的收益不予分配，全部留存你公司转增注册资本金。如46个办事处今后条件成熟后，申请成立国有全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由你公司对其参股投入1000万元。

请你公司加快拨付现有4个参股的国有担保公司的资本金，办理参股手续。请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专项使用。
湖南省财政厅

                             2015年5月22日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抄送：湖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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